
  

【附件五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 

原住民學生獎學金〈申請學生清冊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校方填具) 

申請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(表格不足時，請自行增列) 

 ＊ 總計人數：優秀生     人；清寒生     人，共計       人。 

 

 

 

編號 學生姓名 班級/系別 

類別 

(優秀/   

清寒/啓明

或啓聰學

生) 

補助金額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
